
附件：
株洲市2016“项目攻坚年”活动

项目竣工攻坚组实施方案
    为贯彻执行株洲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2016年“项目攻坚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办〔2016〕4号）精神，推进项目竣工攻坚组各项工作，经研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为主要任务，坚持以提高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和竣工投产率为重点，凝心聚力抓落实、抓推进、抓实施，发挥投资和项目在促进转型升级中的支撑作用，全力以赴开展项目建设攻坚行动，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管理，健全项目建设推进机制，强化监督考核，为打造株洲发展升级版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153个重点续建项目的建设，确保59个重点续建项目按计划竣工，确保完成重点建设项目73.65亿元的年度投资计划。

三、工作任务
加快推进153个重点续建项目建设，实行重点建设项目责任目标制，重点解决阻碍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工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59个重点续建项目按计划竣工，按期投产或投入使用，完成2016年重点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73.65亿元。（具体任务分工附后）
    四、组织机构
按照《株洲市2016年“项目攻坚年”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成立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蒋开建为组长，以市经信委主任何朝晖、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正平、市农业委主任费水牛、市发改委副主任宋宇为副组长；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国土局、市住建局、市规划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委、市水务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市房产局等为成员单位的项目竣工攻坚组，攻坚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具体负责项目竣工攻坚组的日常工作，由屈纲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杨子雄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项目竣工攻坚组工作职责：
1、对重点续建项目的进展情况分析整理，并建立工作台帐；2、对重点续建项目的交办问题进行销号备案；3、协调解决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土地、交通、道路、电力等方面的问题；4、协调处理项目建设资金问题；5、开展项目竣工攻坚管理工作。

职责分工：

牵头部门工作职责：承担2016年项目竣工攻坚组日常管理工作；对重点续建项目的进展情况分析整理，并建立工作台帐；牵头开展项目竣工攻坚组的日常工作等。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负责指导和帮助项目业主完成涉及本部门的审批工作；负责本单位对口联系的续建重点项目和竣工项目建设的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等工作；负责对涉及本部门的重点续建项目建设中交办问题进行销号处理等。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6年4月）
 1、召开由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及部分竣工项目业主单位参加的工作部署会议，制定下发《“项目攻坚年”活动项目竣工攻坚组实施方案》，分解工作目标任务，建立工作联系制度。
    2、联系各市直服务责任部门。确定各市直服务责任部门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二）深入实施阶段（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

在全面抓好项目日常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结合“项目攻坚年”活动，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7月份开展半年小结。总结上半年项目推进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下半年工作要求。（项目竣工攻坚组与相关单位和部分业主代表）
2、10月底组织开展促进项目攻坚行动。推进年度竣工项目建设，确保59个竣工项目在年内完成建设任务。（项目竣工攻坚组与各县市区政府）
（三）考核阶段（2017年1月至2017年2月）

对“项目攻坚年”活动项目竣工攻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全面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并纳入市政绩考核范畴。（联合市监察局、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六、保障机制

为确保“项目建设年”活动项目推进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重点健全四个保障机制： 
（一）项目服务责任机制。对“项目攻坚年”活动确定的153个重点续建项目和59个竣工的重点续建项目，实施“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一个服务责任部门、一名责任人、一套时间任务计划”的工作机制。由服务责任部门制定项目发展具体目标和任务倒排计划，组建项目推进班子，由一名服务责任部门领导具体负责，定期将项目进展情况报告联系的市级领导和办公室，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问题，服务责任部门的服务工作将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项目调度督查机制。采取“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调度（含交办、销号、督查），年度总考核”的调度机制，由市住建局负责每月、每季的查询和调度，组织交办调度中需由各级各部门解决的问题，对交办问题进行销号，并组织督查，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有关情况。

（三）项目通报约谈机制。实行“一通报、三约谈”的推进机制，“一通报”即：每个月对重点续建项目和竣工续建项目进展情况进行通报，每季度开展一次讲评活动。“三约谈”即：由市委书记、市长约谈连续2次排名靠后的县（市）区主要领导、市委组织部约谈连续2次排名靠后的服务责任部门的责任领导、市纪委约谈行政许可推进缓慢的市直相关行政许可单位负责人。

（四）项目考核奖惩机制。考核坚持客观实用、分类考核，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考核对象为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服务责任部门。按照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项目建设年活动考核办法并组织年终统一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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